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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造業議會  
香港建造學院  

申請支持／合辦活動須知  
 

1. 簡介 

 

1.1 香港建造學院（學院）於2018年成立，為建造業議會（議會）機構成員之一。學

院前身為建造業訓練局，一直致力為建造業培育專業人才，在本港已有超過45年

的培訓經驗。 

 

1.2 為配合香港建造業的發展，學院自成立以來，透過優化課程、建立有系統的培訓

和進修階梯、及參與資歷架構，讓學院課程與香港的職業專才教育接軌，以吸引

更多人才投身建造業，提升業界競爭力。而為進一步鞏固香港建造業的專業形象

和促進業界可持續發展，學院鼓勵創新思維，並積極將科技元素注入課程，加強

專業技能以提升建造業的專業水平及生產力。 

 

1.3 學院歡迎各界舉辦活動，推動香港建造業發展，並樂意為合資格活動提供支持。 

 

 

2. 申請資格 

 

2.1 任何根據香港法例成立的組織舉辦有助推動香港建造業發展的活動，均可向學院

申請非財務支持，成為其舉辦活動之支持機構或合辦機構。至於非本地註冊機構，

則可申請將學院列入其舉辦活動之支持機構名單中。 

 

2.2 申請之相關活動不可涉及政治、宗教或銷售。 

 

2.3 申請活動之目標應與學院為建造業培育人才，推動業界發展的宗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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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支持形式 

 

3.1 學院所提供的非財務支持，大致可分為以下兩種形式： 

支持形式 分別 

支持機構 (Supporting Organization) 學院不參與活動管理 

合辦機構 (Co-organizer) 學院參與活動管理 

 

3.2 申請機構可就以下一個或多個項目提出申請，由學院決定是否核准其申請及支持

的項目。 

項目 內容 

1. 場地 ˙ 學院提供活動場地 

2. 宣傳／推廣機會 ˙ 將申請機構之標誌或活動名稱展示於學院宣傳／

推廣物品上 

˙ 鼓勵／安排學院學生參與活動  

3. 展示學院院徽及名稱 ˙ 將學院院徽及名稱展示於申請活動之宣傳／推廣

物品上 

 

3.3 就學院所提供的支持，主辦機構須作出相應鳴謝，有關方式包括： 

支持形式 鳴謝方式 

支持機構 

 

1. 將學院院徽展示於活動之宣傳／推廣物品上 

2. 為學院提供宣傳／推廣平台（如：網站、網頁橫幅式廣告、

派發學院宣傳／推廣物品等） 

合辦機構 

 

1. 將學院院徽展示於活動之宣傳／推廣物品上 

2. 為學院提供宣傳／推廣平台（如：網站、網頁橫幅式廣告、

派發學院宣傳／推廣物品等） 

3. 學院代表加入活動籌辦小組 

4. 學院代表在活動上致詞 

5. 於活動上提供展位讓學院展示宣傳／推廣物品  

6. 為學院提供活動免費門票 

 

3.4 建造業議會為本港法定組織，學院作為其機構成員，在接受鳴謝時，須同被視作

法定組織。故在所有學院支持的活動之相關宣傳／推廣物品上，學院院徽應緊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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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政策局的標誌（如適用）。另外，為確保各項鳴謝安排符合學院要求，申請機

構於遞交支持／合辦申請時，須同時附上「鳴謝計劃」予學院考慮及審批。 

 

3.5 所有展示學院名稱及／或院徽的宣傳／推廣物品，均須取得學院核准後，方可推出。 

 

 

4. 審批程序及考慮準則 

 

4.1 所有申請將交由學院審批小組審視及評估。 

 

4.2 以下為審批申請的準則： 

 

(a) 建造安全 — 有關活動能有助提升本港建造安全水平，或提高業界對建造安

全的意識；或 

(b) 建造科技發展 — 有關活動能有助業界運用創新思維，應用新科技提升建造

效益；或 

(c) 從業員技能提升 — 有關活動能有助業界從業員提升專業技能，擴濶未來發

展路向；或 

(d) 業界持續發展 — 有關活動能有助推動業界的持續發展；或 

(e) 推廣建造業或建造學院 — 有關活動能有助提升建造業或建造學院的形象；

及 

(f) 對申請活動提供支持時，會否影響學院正常運作，及可能為學院帶來的風險；

以及 

(g) 鳴謝方式是否適切。 

 

4.3 上述審批準則只供參考，學院保留所有審批申請的最終決定權。  

 

 

5. 主辦機構須知 

 

5.1 學院會將審批結果通知申請機構。除非預先取得學院同意，成功申請機構須於接

獲學院通知結果後一年內舉辦相關活動。 

 



 
 
 

4 
 

5.2 主辦機構須嚴格恪守香港知識產權法及《版權條例》，確保所有活動相關宣傳／

推廣物品（包括音樂、相片、印刷品、多媒體產品等）不得包含侵權內容。 

 

5.3 主辦機構如需對其活動計劃作出主要修改（例如活動目的、對象），須先向學院闡

明原因，並取得學院書面同意方可執行，就有關修改，學院有權取消對活動作出

支持。 

 

5.4 主辦機構須於活動完結後兩個月內向學院提交活動報告，包括活動成效及反饋結

果等。有關報告可以郵寄或電郵形式提交。  

 

 

6. 學院權利 

 

6.1 就活動所引致任何損失、索償、催繳、負債等，學院均具免責權。主辦單位須確保

活動獲適當的保險保障。 

 

6.2 申請機構若違反學院支持／合辦活動須知的條款、或本港任何法例、或政府相關

組織所訂法規等，學院有權取消對活動作出支持。 

 

6.3 學院有權透露任何申請的相關內容而不需徵詢申請機構同意。 

 

 

7. 申請程序 

 

7.1 申請機構作出申請時，需提交以下文件： 

 

(a) 填妥的「支持／合辦活動申請表」一份； 

(b) 申請機構的商業登記證／社團註冊證明書／申請機構根據香港法例成立的

證明書副本（非本地註冊機構除外）； 

(c) 活動建議書，請列明活動目的、背景、舉辦計劃及時間表、鳴謝計劃、目標

參與組群及收集反饋計劃等；  

(d) 其他支持機構所發出信件；及 

(e) 申請活動之建議宣傳／推廣物品（如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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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申請文件請寄「九龍觀塘駿業街56號中海日升中心38樓香港建造學院學生招募部

門」收，或電郵至trpgo@hkic.edu.hk。如對申請有任何查詢，請致電至2100 9113

或電郵至trpgo@hkic.edu.hk。 

 

7.3 審批結果將於收到所有申請文件後一個月內，以書面通知申請機構。  

 

7.4 本申請支持／合辦活動須知的所有詮釋權由學院擁有，學院保留就有關指引作出

修訂的權利，並就任何審批申請相關事宜具最終決定權。 

 

 

 

 

~  完  ~ 


